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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臺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 

第四屆第十一次理事、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

 

一、時  間：106 年 01 月 14 日（六）上午 10:00 –中午 12:00 

二、地  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愛樓地下一樓 B117 室 

三、出席人員： 

理  事：吳明宜、陳靜江、王敏行、徐淑婷、林幸台、黃慶鑽、董鑑德、王宜慧、

賴炳良、賴淑華 

監  事：李正雄、許華慧 

四、請假人員： 

理  事：林真平、鳳華、蔡和蓁、陳怡伶 

監  事：林慶仁、王智弘、林惠芳 

五、列席人員：馮雪鴻 

六、主  席：吳亭芳理事長          記錄：馬宗妮       

七、報告事項： 

(一)主席與秘書處工作報告 

有關本會辦理「106 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職業輔導評量知能

訓練『第一類身心障礙者注意力評估與介入以提升工作表現』研習」計畫，

業於 105 年 12 月 12 日發函勞發署申請補助，計畫經費為 285,012 元；並於

106年 1月 12日去函修正，計畫經費整為 269,332元，申請勞發署補助 230,438 

元，自籌 38,894 元(相關規劃請見附件一)。 

 (二)委員會報告事項 

1、政策推動委員會及專業教育委員會：如案由六。 

2、學術研究委員會(略) 

3、組織發展委員會(略) 

4、職業重建倫理委員會(略) 

八、討論提案： 

案由一：本會 105 年 10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帳務收支表 (附件二)，提請審查。 

說 明：如獲理監事同意則留存備查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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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二：本會 105 年度收支預算表(附件三)，提請追認。 

說 明：如獲理監事同意則留存備查。 

決 議： 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三：本會 106 年度經費預算表(附件四)，提請審查。 

說  明：如獲理監事同意則留存備查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四：本會 105 年度收支決算表(附件五)，提請審查。 

說  明：如獲理監事同意則留存備查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五：有關辦理第四屆第四次會員大會暨第五屆理、監事選舉應注意事項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 

    一、祕書處於清點有效會員(連續 2年未繳費者除權)後寄發候選意願調查，同時註

明應出席理、監事會議；不願成為理、監事後選人者回覆意見。 

    二、選票除應載全部候選人名單外，宜預留 15名理事及 5名監事空白欄位，供會

員自行填入。 

    三、依本會章程第八條之規定：贊助會員、榮譽會員、名譽會員、和學生會員不具

表決權、選舉權、被選舉權與罷免權。 

案由六：有關「推動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專業證照制度為本會 10年長期目標」乙案，

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有關本案於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： 

一、由有志者建立本案任務小組，並邀請實務人士的參與，小組內建立初步架構

後，再提請理監事會議討論。 

二、目標名稱更改為「推動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證照制度」 

決  議：理監事即將進行改選，轉為第五屆理、監事共同討論事項。 

案由四：新申請入會共計有 16 位學生會員(附件六)，提請審查。 

說  明：新申請入會之會員等 16 位經秘書處初步審查資格符合，會員如附件列表，如

獲理監事同意則通過為協會會員。 

決 議： 

八、臨時動議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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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一：有關本會辦理各專案之管理暨規範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建請各理、監事以本會名義申請各補助案/委託案時，可向理、監事會議進行

相關說明。 

二、請祕書處協助擬定相關草案。 

九、散  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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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辦理 

106 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職業輔導評量知能訓練 

「第一類身心障礙者注意力評估與介入以提升工作表現」研習 

計畫書 

壹、依據 

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「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措施作

業要點」辦理。 

貳、計畫目標 

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（William James）於 1890 年代在其著作《心

理學原理》（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）曾定義「注意力」本質，他

寫下「每個人都知道什麼是注意力，那是以清晰且生動的形式，在幾

個同時呈現的物體，或一連串的思緒中，挑選出一個來佔據我們的心

智，它的精髓是集中（focalization）、專注（concentration）與意識

（consciousness）。它隱含著從某些事物中隱退，以便有效處理其它事

物。」（403-404 頁）（James, 2004）。目前認知心理學家、神經生理學

家、神經心理學家或是其它相關領域的專家，針對不同注意力向度間

可能存在的互動關係則以「多向度注意力」概念為共識，如此就可依

據各注意力向度的定義，執行更精確的評估與訓練。  

「非語文性注意力測驗」為一套非語文之注意力測驗，以非語文

材料和少量動作反應為設計原則，減低語言發展異常與動作功能不佳

之因素來衡量個體之注意力；適用對象為認知障礙者，廣泛的包含了

智能障礙、嚴重情緒障礙、學習障礙、多重障礙、自閉症、發展遲緩、

腦性麻痺及其它腦傷患者；本測驗內容包含：1、集中注意力測驗 2、

視覺搜尋測驗 3、激發／抑制功能測驗 4、抗拒分心測驗 5、分配性注

意力測驗 6、轉逆反應原則測驗，各測驗項目符合現今多向度注意力

之概念原則。 

而在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領域，隨著服務對象議題之廣度及深度

與日俱增，職業輔導評量員需學習運用更為專業及高階之心理衡鑑工

具，以精準評估服務對象生、心理狀況；且需針對服務對象生、心理

缺失進行強化與介入策略建議，並擬定合宜之輔導策略成為後續職業

重建服務之依據；而其他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亦需具備強化與介入

之專業知能以提高服務效能。 

附件一 



5 
 

 

故本會擬辦理「非語文性注意力測驗」工作坊、「第一類身心障

礙者注意力之強化與介入」工作坊暨「第一類身心障礙者認知功能之

訓練與提升」研討會，以提升職業重建專業人員對身心障礙者注意力

缺失之專業知能，強化職業輔導評量員或具有特定資格之職業重建專

業人員使用測驗工具之實作能力，對身心障礙者提供更精準、適切的

評估，並具備針對服務對象各項缺失之強化與介入之專業知能，提升

整體職業重建服務之品質及效能。 

參、主辦單位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

承辦單位：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 

協辦單位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

北基宜花金馬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 

肆、預期效益： 

一、量化指標： 

1、受益人數： 

(1)「非語文性注意力測驗」工作坊預計參與人數達 30 人。 

(2)「第一類身心障礙者注意力之強化與介入」工作坊預計參

與人數達 30 人。 

(3)「大腦執行功能於第一類身心障礙者工作表現之訓練與提升」

研討會預計參與人數達 80 人 

2、課程滿意度：預計整體滿意度達 80%(含)以上。 

三、質化指標： 

1、增加職業重建服務領域中，具非語文注意力測驗施測、計分

與解釋之合格人員，強化職業輔導評量之深度及提升職業輔

導評量報告建議之可運用性。 

2、提升職業重建專業人員對身心障礙者注意力缺失特性之專業

知能，並提供針對身心障礙者注意力缺失之強化與介入之專

業方法，以提高身心障礙者之工作表現。 

3、本項將運用課程調查問卷之開放性問題及課後回饋進行評估。 

  

伍、參加對象： 

一、「非語文性注意力測驗」工作坊 

(一)具職業輔導評量員資格之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領域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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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職人員，且未曾參加非語言注意力研習者，共計 30 名。 

(二)錄訓順序： 

1、現職專任/兼任職業輔導評量員暨職評督導。 

2、具職評資格之職管員暨職管督導。 

3、具職評資格之其他職業重建服務人員。 

(三)同一錄訓順序中，具有下列資格者優先錄訓： 

1、曾修習神經心理學課程者。 

2、具有相關專業背景者： 

(1)擁有相關資格或證照（如臨床/諮商心理師證照）。 

(2)心理、特殊教育、諮商輔導及復健諮商相關系所畢業且

曾修習過評量、測驗與診斷相關課程。 

3、從事職業重建服務年資較深者。 

二、「第一類身心障礙者注意力之強化與介入」工作坊 

(一)具職業輔導評量員資格之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領域相關

現職人員且曾經參加非語言注意力研習者，共計 30 名。 

(二)錄訓順序： 

1、現職專任/兼任職業輔導評量員暨職評督導。 

2、具職評資格之職管員暨職管督導。 

3、具職評資格之其他職業重建服務人員。 

(三)同一錄訓順序中，具有下列資格者優先錄訓： 

1、曾有「非語文性注意力測驗」評估經驗者。 

2、具有相關專業背景者： 

(1)擁有相關資格或證照（如臨床/諮商心理師證照）。 

(2)心理、特殊教育、諮商輔導及復健諮商相關系所畢業且

曾修習過評量、測驗與診斷相關課程。 

3、從事職業重建服務年資較深者。 

三、「第一類身心障礙者認知功能之訓練與提升」研討會國內身心障礙

者職業重建專業人員、政府人員(勞政與職重相關人員)，以及身心

障礙者機構團體，共計 80 名。 

陸、辦理日期：106 年 3 月 17 日(五)、3 月 24 日(五)、3 月 25 日(六)，共 3

日。 

柒、辦理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博愛樓 

(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1 段 129 號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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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研習內容： 

一、專業課程講授：邀請郭乃文副教授擔任授課講師，針對「非語文

性注意力測驗」之概論、各分測驗施測與計分之理論、操作及施

測結果解釋與運用，及針對第一類身心障礙者之注意力缺失，如

何強化與介入進行課程講習，課程內容詳見規畫表。 

二、實機操作：為增進測驗運用之熟練度，本會規劃由講師與 4 位講

座助理進行分組示範與教學，讓學員可實機操作，並學習本測驗

的 6 項分測驗技能。 

三、實機測驗：於實機操作後，由講師審核學員是否通過，通過者發

給研習證書，未通過者發給時數證明。 

四、個案施測實作：由學員自行挑選一名受試者，進行完整施測與計

分流程；本會提供工具及場地讓學員進行測驗實作，並完成一份

完整測驗(每日分為上、下午場次)。 

五、實際案例研討：規劃由講師與 3 位講座助理進行學員分組，並提

供 3 個實際案例帶領學員討論，教導學員依個案施測後之分數結

果，判斷及解釋個案注意力，與如何使用強化與介入策略提升服

務對象之工作表現 (實例研討將依個別案例以簡報方式進行，為

使各組討論不受干擾，規劃使用 3 場地分組進行課程)。 

六、研究成果分享：邀請郭乃文副教授、曾進興教授、林月仙研究員、

許哲瑋博士侯選人暨徐淑婷博士，針對第一類身心障礙者認知功

能、評估、就業準備訓練與應用進行研究成果分享，並安排林幸

台教授、呂淑貞主任、陳靜江教授、吳明宜主任等專家學者擔任

主持人，於各主題中與演講者提問、深入探討與進行總結，以互

動溝通模式，擷取研究成果重點，進而提升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

員相關專業知能之認識與瞭解。 

玖、報名方式： 

一、報名時間：106 年 2 月 2 日(四)起至 2 月 20 日(一)止。 

二、報名方式： 

(一)請至「北基宜花金馬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」網

站首頁(www.vernetwork.org)左列選單點選「線上活動報名」→

「課程」/「活動」→點選本工作坊/研討會→按｢我要線上報名

http://www.vernetwork.org/


8 
 

｣，填寫報名資料後→將報名表(附件一)、(附件二)、(附件三)

及相關證明文件電子檔上傳至網站→按「送出」，若無法順利上

傳報名表電子檔至資源中心網站，請以 E-mail 寄送至：

taiwan.rehabilitation@gmail.com。 

(二)請於 106 年 2 月 20 日（一）下午 4 點前完成上述報名手續，並

來電確認報名是否成功(課程承辦人員/馬宗妮小姐/聯絡電話

02-7734-5091)。若逾期、未完成網站報名及未送達完整報名資

料者，將不予受理。 

三、錄取名單將於 106 年 2 月 24 日(五)公告於資源中心網頁，報名錄

取後，如不克前來請務必於 3 月 10 日(五)前通知承辦單位，以利

安排備取人員遞補。 

拾、注意事項： 

一、「非語文性注意力測驗」工作坊將於課程結束後進行實機測

驗，經講師核驗通過者，核發研習證書，未通過者則給予時數

證明。 

二、本工作坊不提供代訂住宿，欲參加之學員可參考本校進修推廣學

院住宿資訊：http://www.sce.ntnu.edu.tw/home/accommodation/。 

三、敬請準時報到，課程開始 20 分鐘後恕不予入場，並請全程參與，

未於上、下午簽到退者，恕不給予時數。 

四、上課日期或地址如有更動，將於網站公告。 

五、為響應環保，煩請自備「環保杯」，謝謝合作。 

mailto:taiwan.rehabilitation@gmail.com
http://www.sce.ntnu.edu.tw/home/accommodatio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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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壹、交通資訊： 

 



10 
 

 

拾貳、課程規劃 

一、「非語文性注意力測驗」工作坊 

日期 地點 時間 主題 
講師 備註 

3 月 17 日

(星期五) 
國立臺灣師

範大學 

博愛樓 

3 樓 317 室 

 

08:30-09:00 報到  因應本測驗工

具操作耗時之

特性，需以分組

方式進行，故下

午安排 4 位講

座助理協同講

師進行實機操

作教學 

09:00-12:00 「非語文性注

意力測驗」簡

介及施測要點

說明 

郭乃文

副教授 

12:00-13:00 午餐 

13:00-17:00 分組實機操作

與測驗 

郭乃文

副教授 

3月 20日

(星期一) 

至 

3月 23日 

(星期四) 

國 立 臺 灣

師 範 大 學

博愛樓 

3 樓 327 室 

08:30-12:00 個案施測實作 本會提供工具及場地

讓學員進行測驗實作 

12:00-14:00 休息 

14:00-17:00 個案施測實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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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「第一類身心障礙者注意力之強化與介入」工作坊 

日期 地點 時間 主題 
講師 備註 

3 月 24 日

(星期五) 

國立臺灣師

範大學博愛

樓 

3 樓 317 室 

 

08:30-09:00 報到 

09:00-12:00 第一類身心障

礙者注意力強

化與介入 

郭乃文

副教授 

 

12:00-13:00 午餐 

國立臺灣師

範大學博愛

樓 

3 樓 317 室 

3 樓 328 室 

地下一樓

B117 室 

13:00-17:00 分組進行實際

案例分享、個

案強化與介入

方法應用與討

論 

郭乃文

副教授 

安排 3 位講座

助理，協助講師

進行分組實際

案例討論與教

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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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「第一類身心障礙者認知功能之訓練與提升」研討會 

日期 

地點 

時間 主題 主持人/主講人/引言人/

回應人 

3月 25日(星

期六) 

國立臺灣師

範大學 

博愛樓 

1 樓 114 室 

 

08:40-09:00 報到 

09:00-09:20 開幕典禮 主持人：吳亭芳理事長 

貴賓致詞：勞動部長官 

09:20-10:50 「第一類身心障礙者神經

認知功能評估在就業準備

訓練之應用」(一) 

主持人：林幸台教授 

主講人：郭乃文副教授 

10:50-11:10  中場休息 

11:10-12:10 「第一類身心障礙者神經

認知功能評估在就業準備

訓練之應用」(二) 

主持人：呂淑貞主任 

主講人：郭乃文副教授 

12:10-13:30 午餐 

13:30-15:00 「心智障礙成人語言能力

的心理計量分析」 

主持人：陳靜江教授 

引言人：曾進興教授 

主講人：林月仙研究員 

許哲瑋博士侯選人 

15:00-15:20 中場休息 

15:20-16:10 「精神疾病及其治療對工

作所需認知功能的影響」 

與談人：吳明宜主任 

主講人：徐淑婷博士 

16:10-17:00 綜合討論 

「第一類身心障礙者認知

功能之訓練與提升於職業

重建服務之運用」 

主持人：吳亭芳理事長 

回應人：勞動部長官 

王敏行教授 

鳳華教授 

陳貞夙副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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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參、經費需求 

編號 項目 

單位

(月/年/人

次) 

單價 數量 總價 
申請補

助款項 
自籌款 說明 

(一)-1 
講座鐘

點費 
小時 1,600 14 22,400 22,400 0 

工作坊:講師鐘點費:2 日*7 小時

*1600 元=22,400 元【2 日共 14

小時】 

(一)-2 
講座鐘

點費 
小時 1,600 6 9,600 9,600 0 

研討會:講師鐘點費 1600 元*2 小

時*2人次+1600元*2人次=9,600

元 

(一)-3 
講座鐘

點費 
小時 800 28 22,400 9,600 12,800 

工作坊:講座助理之講座鐘點費

【依據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

經費編列基準表」講座助理-協助

教學並實際授課人員，按同一課

程講座鐘點費 1/2 支給】:4 小時

*800 元*7 人=22,400 元【其中本

會自籌 4 小時 *800 元 *4 人

=12,800 元，申請貴署補助 4 小

時*800 元*3 人=9,600 元】 

(二) 
專家出

席費 
人次 1,000 7 7,000 7,000 0 

研討會:主持人 4 人：林幸台/呂

淑貞/曾進興/陳靜江；回應人 3

人：王敏行/鳳華/陳貞夙 

(三)-1 場地費 件 6,000 4 24,000 24,000 0 

2 日工作坊所需場地費(50 人以

下每日 6,000 元)(3/17 使用 1 個

教室及 3/24使用 3個教室,合計 4

個教室) 

(三)-2 場地費 件 8,000 1 8,000 8,000 0 
3/25 研討會所需場地費用(51 人

至 100 人每日 8,000 元) 

(四) 
場地佈

置費 
件 4,000 1 4,000 4,000 0 研討會所需場地佈置費用 

(五)-1 

旅運費

- 交 通

費 

式 3,000 14 42,000 30,000 12,000 

以平均每人 3,000 元估計，依「國

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核實報

支。3,000元×14人＝42,000元【工

作坊:講師郭乃文及助教共 8 人

(本會自籌助教 4 人，申請貴署補

助講師 1 人及助教 3 人)；研討會:

申請貴署補助主持人 2(陳靜

江、曾進興)/主講人 2(許哲瑋、

徐淑婷)/回應人 2(王敏行、鳳華)

等共 6 人】 

(五)-2 
旅運費

- 住 宿
式 1,600 1 1,600 1,600 0 

講師/主講者住宿費【講師/主講

者: 3/24 郭乃文住宿 1 日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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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項目 

單位

(月/年/人

次) 

單價 數量 總價 
申請補

助款項 
自籌款 說明 

費 

(六) 餐費 人 100 181 18,100 18,100 0 

【工作坊: 學員 30/講師 1/本會

1/資源中心 1/特教中心 1/工讀生

3，合計 37 人*2 日=74 個；研討

會: 學員 80/主講者 4/主持人 5/

長官 5/回應人 3/工讀生 3/本會 1/

資源中心 6，合計 107 個】

107+74=181 個 

(七) 

書籍資

料印製

費 

式 300 165 49,500 49,500 0 

2 日工作坊與 1 日研討會所需資

料印製費用【工作坊：學員 60 /

講師 1/助教 7，合計 68；研討會：

學員 80/主講者 4/主持人 5/長官

5/回應人 3，合計 97】68+97=165

人次 

(八) 
工作人

員費 
人次 1,000 25 25,000 13,000 12,000 

辦理工作坊及研討會所需工作

人員，每日不逾 3 人。【辦理前

準備 8 人次+工作坊 6 人次+個案

施測實作 4 人次+研討會 3 人次+

工作成果報告 4 人次】本會自籌

12 人次（辦理前準備 8 人次+個

案施測實作 4 人次），申請補助

13 人次(工作坊 6 人次+研討會 3

人次+工作成果報告 4 人次) 

(九) 

國內平

安保險

費 

式 4,792 1 4,792 4,792 0 

工作坊及研討會保險費用【公共

意外責任險 2,342 元+雇主意外

責任險 2,450 元】 

(十) 茶點費 人次 30 166 4,980 4,980 0 

2 日工作坊及研討會茶點費【工

作坊：學員 60/講師 2/助教 7/合

計 69 人次；研討會：學員 80/主

講者 4/主持人 5/長官 5/ /回應人

3/合計 97 個】69+97=166 人次 

(十一) 郵電費 式 12,950 1 12,950 12,950 0 

全省各縣市政府、職重窗口、職

評單位及縣市政府委託辦理職

重服務之機構之簡章及時數證

明寄發。【簡章：250 份*25 元

=8750 元；時數證明：(30+30+80)

份*30 元=4200 元 】 

(十二) 

二代健

保補充

保費 

式 1,651 1 1,651 1,177 474 

二 代 健 保 補 充 保 費 共

(22,400+9,600+22,400+7,000+25,

000)*1.91%=共 1,651 元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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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項目 

單位

(月/年/人

次) 

單價 數量 總價 
申請補

助款項 
自籌款 說明 

申 請 貴 署 補 助

(22,400+9,600+9,600+7,000+13,0

00)*1.91%=共 1,177 元; 

自籌 474 元 

(十三) 

臨時人

員/工讀

生勞保

費及勞

工退休

金 

式 135 25 3,375 1,755 1,620 

勞保/退金(勞保費 74 元+勞退金

61 元)*25 人次=3,375 元; 

申請貴署補助(勞保費 74 元+勞

退金 61 元)*13 人次=1,755 元;自

籌 1,620 元；自籌 1,620 元 

(十四) 雜費 式 7,984 1 7,984 7,984  0 

(全部申請補助項目扣除講座鐘

點費、專家出席費、工作人員

費、二代健保補充保費)*5% 

【(場地費 24,000+8,000+場地佈

置費 4,000+旅費 30,000+1,600+

餐費 18,100+書籍資料印製費

49,500+國內平安保險費 4,792+

茶點費 4,980+郵電費 12,950+勞

保退費用 1,755)*0.05=7,984 元】 

小計 230,438 38,894 
 

申請補助款項 230,438 元 

自籌款項 38,894 元 

總經費(申請補助+自籌款) 269,332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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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會員

類別 

審查結果 

劉依嫘 國立高雄師範大

學諮商心理與復

健諮商研究所-

復健諮商組 

職能治療師 學生 學生

會員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施清隨 職能治療師 學生 學生

會員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許馨 無 學生 學生

會員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謝富容 社會工作師 學生 學生

會員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郭臻穎 無 學生 學生

會員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高彥婷 國立臺灣師範大

學復健諮商研究

所 

就業服務員 學生 學生

會員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黃筱雯 臨床心理師 學生 學生

會員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楊素瑄 社工師 學生/兼任助

理 

學生

會員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黃雅杏 職管員/就服員 桃竹苗職重

資源中心執

祕/學生 

一般

會員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薛文媛 職能治療師 萬芳醫院職

能治療師/學

生 

一般

會員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楊昱 職能治療師 三軍總醫院

職能治療師/

學生 

一般

會員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顏菲麗 社工 學生 學生

會員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陳漪柔 護理人員 學生 學生

會員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曾鳳君 物理治療師 學生 學生

會員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吳佳樺 就服員 心路基金會

職管員 

一般

會員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李麗君 國立臺灣師範大

學復健諮商研究

所 

定向師 學生 學生

會員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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